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防空行政许可过错责任追究制度

第一条　为规范人防行政许可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和监督人防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法律、法规，结合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人防行政许可过错责任追究，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究、惩处与责任相对应，教育与惩戒相结合的原则。

第三条　本制度适用于全区各级人防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 

第四条　人防行政许可过错责任，是指具有人防行政许可职能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由于故意或者过失，在办理人防行政许可事项的过程中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导致办理事项错误或者显失公正，造成不良影响和严重后果应承担的责任。

第五条　人防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过错责任，造成损失应当依法赔偿： 

（一）擅自设立行政许可事项，或者对国家和自治区明令取消的行政许可事项继续实施审批，或者变相审批的；

（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三）无正当理由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审批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

（四）在依法规定的许可条件和标准之外，擅自增加其他条件、标准或者限制的；

（五）对不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予以批准，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

（六）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七）擅自收费或者不按照法定项目和标准收费或者借机摊派的；

（八）对不符合规定的行政许可项目指令工作人员办理，干扰行政许可行为，情节较重的；

（九）不在办公场所公示依法应当公示的材料，造成一定影响的；

（十）在受理、审查、决定行政许可事项过程中，未向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履行法定告知义务，造成一定后果的；

（十一）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不一次告知申请人必须补正全部内容的；

（十二）未依法说明不受理行政许可申请或者不予许可的理由的；

（十三）不依法履行行政许可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

（十四）有其他违规违纪行为并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

第六条　人防行政许可过错责任追究的方式：

（一）责令改正并作出书面检查；

（二）责令向申请人赔礼道歉；

（三）通报批评；

（四）调离行政许可工作岗位；

（五）取消当年度个人晋职、晋级资格；

（六）取消当年度评选先进的资格；

（七）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八）责令退还非法收取的费用；

（九）没收、追缴违法违规违纪所得；

（十）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以上追究方式可以单处或并处。

第七条　人防行政许可过错责任分为：直接责任、主要领导责任和重要领导责任。

第八条　承办人员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导致人防行政许可过错后果发生的，负直接责任；审核人、批准人应当发现而没有发现，或者发现后未予纠正，导致行政许可过错后果发生的，审核人负主要领导责任，批准人负重要领导责任。

第九条　审核人不采纳或者改变承办人正确意见，导致批准人发生人防行政许可过错的，审核人负直接责任，批准人负主要领导责任。审核人应报请而不报请批准人批准直接作出许可决定，导致人防行政许可过错后果发生的，审核人负直接责任。

第十条　未经承办人员拟办、审核人审核，批准人直接作出人防行政许可决定或者不采纳及改变承办人员、审核人正确意见，导致人防行政许可过错后果发生的，批准人负直接责任。

第十一条　领导指令、干预，导致人防行政许可过错后果发生的，指令、干预的领导负直接责任。

第十二条　集体研究决定导致人防行政许可过错后果发生的，决策人负主要领导责任。

第十三条　根据情节轻重、损害后果和影响大小，人防行政许可过错分为一般过错、严重过错和特别严重过错。

第十四条　对于情节轻微，给行政机关和行政管理相对人造成损害后果较小的一般过错的直接责任者，责令改正、向申请人赔礼道歉或者通报批评；对负主要领导责任者和重要领导责任者，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第十五条　对于情节严重，给行政机关和行政管理相对人造成损害后果严重、影响较大的严重过错的直接责任者，给予党内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行政警告直至降级处分，并建议给予调离工作岗位或者停职处理；对负主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对负重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行政警告处分。

第十六条　对于情节特别严重，给行政机关和行政管理相对人造成损害后果特别严重、影响重大的特别严重过错的直接责任者，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开除党籍处分，行政撤职或者开除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负主要领导责任者，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行政降级以上处分；对负重要领导责任者，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行政记大过处分。

第十七条　人防行政许可过错责任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从重或者加重处分：

（一）一年内出现两次以上应予追究责任的行政许可过错行为的；

（二）干扰、阻碍对其行政许可过错行为进行调查的；

（三）打击报复举报人、证人或者案件经办人的；

（四）造成巨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

（五）有其他依法应当从重或者加重处分情节的。

第十八条　人防行政许可过错责任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分：

（一）主动检查行政许可过错行为并及时予以纠正，或者积极配合组织调查，主动说明违法违纪行为真实情况并提供相关证据的；

（二）主动采取措施、减少或者避免损失，或者及时消除不良影响的；

（三）检举、揭发他人违法违纪行为，情况属实的；

（四）有其他依法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分情节的。

第十九条　人防行政许可过错责任追究及其文书档案，依照干部人事管理权限和党纪政纪处理审批权限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条　查处人防行政许可过错责任追究案件，按照办案工作的有关规定进行。

第二十一条　被追究行政过错责任的工作人员享有陈述权和申辩权。

第二十二条　被追究行政过错责任的工作人员对行政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之日起30日内向作出处理决定的人防行政机关申请复核。对复核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核决定之日起15日内，按规定向同级人民政府公务员主管部门或者上一级人防行政机关提出申诉;也可以不经复核,自知道该行政处理之日起30日内直接提出申诉。

被追究行政过错责任的工作人员对行政处分决定不服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对人防行政机关作出的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作出处理决定的上一级人防行政机关提出再申诉。

第二十三条　本制度所称承办人员，一般指具体办理人防行政许可事项的工作人员；审核人，一般指人防行政机关行政许可办理机构负责人；批准人，一般指人防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及有批准权的主管领导。依照内部管理分工规定或者经行政授权，由其他工作人员行使审核权、批准权的，具体行使审核权、批准权的人员，同样为审核人、批准人。

第二十四条　本制度自2011年7月15日起施行。
